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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依據：奉校長 102.7.指示「進修部導師制度檢討研修」，另依本校「導師制實施辦法」，並 

                  參酌本部實際情況，訂定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導師制實施細則。 

貳、進修部導師聘任： 

一、由系主任遴選本系合適之教師擔任。

二、每系設置數名進修部導師。 

三、本校專任講師(含)以上教師，均有應聘擔任進修部導師之義務。 

四、兼行政職務或擔任日間部導師之教師，以不擔任進修部導師為原則。 

五、每一學年度第二學期結束前一個月，各學系應將次學年度導師名單送至進修部學務組，經本

部主任核定後，送至學務處彙整，簽請校長聘任之。 

參、進修部導師職責： 

一、協助所屬各系指導系學會等各項活動。 

二、進修部導師在校輔導時間，負責協助處理學生相關問題及事務，值班時間、地點進修

部學務組於學期初告知學生且公佈之，詳細辦法如下： 

(1)夜間班或平日班進修部導師每週一到週五至少值班一天3~4小時。 

(2)假日班進修部導師每月週六或週日至少值班一天(2小時)。 

(3)如果同時擔任夜間班和平日班進修部導師，值班時間以排在平日班夜間上課時間  

   為原則。 

(4)如果同時擔任週一到週五上課班級(含夜間班、平日班）和假日班進修部導師，須 

   同時依本項第(1)、(2)款規定安排值班。 

(5)其他未排值班之時間，進修部導師皆須依導師職責時常親身到班級關心學生、輔 

   導學生，提升學生在校學習效果。 

三、擔任授課老師： 

(1) 新生班進修部導師在一年級上、下學期皆須擔任授課老師，以輔導新生快速適應學

校的學習及生活環境，減少休退學率。 

(2) 二年級進修部導師初任該班導師的第一個學期，必須擔任該班的授課老師，以持續

輔導學生，降低休退學率。 

四、長久經營原則：進修部導師以連續擔任 2 年為原則，進修部學務組會將各班的歷屆進

修部導師名單公告於網頁，以利進修部導師互相傳承班級輔導經驗。 

五、建立、登錄及整理班級學生資料。 

六、輔導學生有關學籍、轉系、選課、及學分抵免事宜。學生請假、休退及復學、課外活

動輔導並協助學校政策宣導。 

七、除個別指導學生外，應集合本班學生舉行班會、座談會等有關團體生活之指導，每學

期應至少開兩次班會，第一次班會應於排定時間完成。 



 

八、對於學生之性向、興趣、特長、學習態度及家庭環境等，應有充分了解；對於學生之

思想行為、學業及身心健康，均應體察個別差異，根據教學及學生事務等計畫，施以

適當指導，鼓勵學生優良表現，使其正常發展，培養健全人格。 

九、前項規定事項之實施情形，均應扼要記載於「導師輔導談話紀錄」與「班會紀錄表」

內，並應隨時指導學生改進其缺點；如平時發現學生有不良習性或特殊事項，應隨時

與家長、監護人或緊急連絡人連繫。 

十、進修部導師應參加導師會議（含全校導師會議及系導師會議），討論工作實施情形，

並討論有關學生事務的共同問題。 

十一、進修部導師應適時參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，提升輔導學生之能力。 

十二、進修部導師輔導學生得視實際需要，商請系主任協同處理，必要時得由進修部或其他

相關訓輔單位協助處理。 

肆、進修部導師津貼：依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辦理。 

伍、優良導師選拔：依本校進修部優良導師選拔辦法辦理。 

陸、訂定及修訂辦法：本細則經部務會議通過，奉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 


